
  姑姑与侄女都认为自己对祖上

房屋有全部继承权， 而对方无任何

权利继承。 对此， 如何调解？ 2024

年 5 月， 因为祖上房屋的遗产问

题， 家住金山区干巷镇的姑侄俩发

生纠纷。 在双方互不相让的情况

下， 经调解员和派出所警察协调，

两人共同来到干巷派出所“三所一

庭” 调解室参与调解房屋继承问

题。

经了解， 1989 年， 金先生和

何阿姨结婚， 1991 年生下一女儿

后， 两人因感情不和在 1993 年 3

月经法院判决离婚， 何阿姨带女儿

离开家庭。 2009 年 5 月， 老金因

交通事故身亡， 丧事由妹妹全面负

责， 女儿小金因当时年幼， 没有出

席。

此后， 姑姑金小妹全面照顾父

母亲衣食起居， 父母亲分别在

2023 年前后去世。 小金的祖父母

去世前留下了代写遗嘱， 名下的财

产全部由女儿金小妹继承。 随着时

间的推移， 金先生的女儿小金， 就

父亲的继承权问题和姑姑发生了纠

纷。 双方都主张对祖上留下的全部

房屋有 100%的继承权， 并且整个

房屋都归自己继承。 村调解员和民

警多次走访劝解双方， 但双方坚持

房屋归自己所继承。

在全面了解本次纠纷的前因后

果后， 调解员认真分析了此次纠纷

争议焦点： 小金是否有权利继承父

亲的遗产？ 根据宅基证记录及双方

情况介绍， 当时房屋的立基人为金

先生的父母亲、 金先生和何阿姨。

何阿姨离婚后带着女儿小金离开，

根据一宅一户原则和继承法， 小金

有继承权。 金先生意外去世时， 女

儿年幼， 没有能力料理父亲后事，

由姑姑金小妹操办了身后事， 但并

不能剥夺小金的继承权。

根据遗产继承的顺序， 小金作

为第一顺位继承人有权利继承父亲

的遗产； 而姑姑金小妹是小金祖父

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祖父母离世

以后， 和小金父亲有同等的遗产继承

权利。 虽然金先生父亲有代写遗书，

但只能处置自己的财产， 无权处置金

先生的遗产。 因此， 小金有权继承父

亲的遗产， 金小妹有权继承小金祖父

母的遗产。

在第一次调解过程中， 双方都表

达了各自的诉求： 小金认为自己的户

口在甲村五组的房屋内， 并且是整个

户口本上唯一剩下的户口记载主体，

没有其他人在户口本上。 因此， 根据

一宅一户的原则， 所有的宅基地上的

建筑都应该由自己继承。

而姑姑金小妹认为自己在哥哥的

丧事处理以及父母的赡养问题上都是

亲力亲为， 并且父亲离下了代写遗

书， 那么自己应该全面继承老宅基上

全部建筑物。 由于双方诉求严重分

歧， 调解中坚持各自诉求， 第一次调

解失败。

本着解决问题和平息纷争的目

的，调解员对双方说明了权利和义务，

强调了双方的姑侄关系是永远剪不断

的情缘，只有双方共同珍惜，才能够在

法律允许的范围里面进行调解。 通过

细致调解， 达成了双方都愿意接受调

解结果， 即由小金补偿姑姑房屋份额

款 15 万元，金小妹放弃父母房屋的继

承权。 调解员电话回访和入户家访时

得知，双方已履行协议内容。

根据《民法典》 规定， 继承开始

后， 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 第二顺

序继承人不继承； 没有第一顺序继承

人继承的， 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本案中， 小金因母亲改嫁而从小离开

父亲， 但她对父亲的继承权未丧失。

金小妹出嫁后也未丧失继承权， 且对

父母的赡养尽了主要义务， 对父母房

屋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 在调解过程

中， 本着情、 权、 责三者之间的关

系， 调解员以法律为依据， 以亲情为

导线， 通过对双方的沟通， 使双方清

楚认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从而平息

了纠纷， 解决了多年来困扰在姑姑和

侄女之间的矛盾。

家住静安区的杨老先生已逾八十高龄， 现在的

妻子柳阿姨 20 多年前因照顾原配妻子而相识， 老

伴去世后， 杨老先生与柳阿姨结婚。 在外人眼里杨

老先生娶到年轻、 忠厚又勤快的妻子， 生活一定美

满幸福， 但实际却不尽如人意。 原来， 因为分家产

等问题， 杨老先生的儿子与柳阿姨关系长期不和。

6 月初， 杨老先生来到福民法律服务中心寻求帮

助， 希望以调解的形式分割房产以解决自己百年后

遗产问题， 并借机改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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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与继母长期不和

杨老先生与柳阿姨结婚至今已

经 20 年了。 杨老先生的儿子， 年

龄比柳阿姨还要大 5 岁。 在杨老先

生的儿子心里， 柳阿姨始终是个外

人， 且生活习惯大不相同， 由此渐

渐影响到了杨老先生的生活。 由于

杨老先生年事已高， 将所住的公有

住房承租权进行转让的计划也提上

了日程， 但对于“分家产” 之事，

三人想法各不相同， 每每一家人谈

论此事， 都会不欢而散。 由于一家

三人之间相互都有些意见， 杨老先

生的儿子索性赌气在外居住， 已经

久不回家探望父亲。

杨老先生表示， 由于自己年事

已高， 为了避免日后更大的纷争，

希望将目前所居住的公有住房承租

权转让， 所获转让款进行分割； 他

考虑到妻子在自己前妻生病卧床时

尽心尽力， 在结婚后尽到妻子的责

任， 希望可以将三分之一的房屋转

让款分给妻子个人所有， 另三分之

二由自己和儿子平均分配。

另一边， 律师主动上门了解了

儿子小杨的想法： 自从父亲与柳阿

姨结婚后， 小杨与继母关系一直不

和。 小杨认为， 柳阿姨在照顾自己

生病的母亲时动机并不单纯， 在母

亲去世后就立即与父亲结婚， 就是

为了夺得房屋承租权。 若要转让房

屋分割钱款， 自己理应拿到一半。

由于各方的对立情绪和在房屋承租

权利益主张上的不同， 律师决定，

从调和家人感情入手， 首先对一家

三口进行推心置腹的情绪疏导， 逐

渐拉拢心灵上的距离。

说服老父亲主动让步

为从矛盾源头进行家庭关系的

疏导和调处，调解员制定了“逐个约

谈”的调解计划。 对小杨进行“背靠

背”疏导时，律师逐条分析：杨老先

生再婚是他自己的选择。 继母对父

亲照顾有加， 可见继母并非唯利是

图之人， 获得房屋利益并不违背公

序良俗； 由于三人除了共同居住的

此公有住房以外并无其他房产，所

以三人对于该房屋的权利应是彼此

相当的， 没有必要为了赌气要求多

分得利益。

在律师细致地解说下， 小杨也

道出了自己多年来的感慨： 并非不

认同继母的房屋利益， 只是无法接受

当初继母迅速与父亲结婚的事实。 考

虑到继母多年来照顾自己父亲， 小杨

终于不再坚持， 同意以三分之一的转

让款作为自己的份额。

第二天， 律师又亲自上门与杨老

先生沟通， 向他提供了“以退为进”

的最佳方案： 儿子毕竟是最亲的人，

当初的再婚确实给了他一定的打击。

现在儿子一个人在外租房， 生活不

易， 要缓和家庭关系， 只有杨老先生

主动做出让步才可破冰。 杨老先生听

罢点头称是。 他感叹， 儿子与继母的

矛盾， 毕竟自己是中间人， 应当多承

担一些义务。 对此， 他自愿个人再取

出 10 万元给儿子作为补贴。 在转告

老杨的真诚态度后， 小杨大受触动，

他同意一起来到福民法律服务中心，

与父亲和继母面对面签订房屋承租权

转让分配的调解协议。

未雨绸缪，预防法律隐患

调解会当天，杨老先生提出 10 万

元的额外补贴是他与妻子共同的决

定。小杨对此五味杂陈，父子二人冰释

前嫌。 律师又提出， 要签订调解协议

书，还必须明确一个问题：在夫妻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依法不能分割夫妻共同

财产， 将来房屋承租权转让出售后夫

妻所得的三分之二的房款不能在协议

书中直接分割。要解决这一难题，律师

未雨绸缪，给出了一个明确方案：在调

解协议中明确此次房屋出售分割款项

为婚内夫妻个人财产， 以及日后双方

的婚内所得均为个人财产。

杨老先生恍然大悟， 三人商量过

后， 柳阿姨打算日后将分得的房款用

来购置房产， 而杨老先生准备住养老

院或租房， 另外一部分钱款作为养老

医疗保障之用。 根据夫妻的意愿， 律

师亲自拟写了调解协议书， 并在协议

书上明确了这一条款： “双方确认本

次调解协议签订前， 除调解协议房屋

外没有其他需要分割的财产。 如若日

后离婚， 双方均不得对协议所涉房屋

出售款或利用该款项转化的财产提出

分割的诉求。” 以预防日后有可能发

生的法律隐患。

杨老先生和柳阿姨毫不犹豫地就

同意了此项条款。 一家三口也动笔签

订了这份长达千字的调解协议书。 最

后， 律师还主动致电第三方中介公

司， 并全权委托中介公司办理杨老先

生等三人的户籍迁移等事宜。 杨老先

生也为此亲自送来了感谢信， 表达对

调解员尽心尽责的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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